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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容易联想”作为等同原则的要件之一，因其在司法适用中的主观随意性与模糊性而饱受学界质疑。“容

易联想”要件的适用应当遵循公示与公信的原则，同时也不能脱离弥补专利申请人语言局限性的初衷。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以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判断依据，基于二者的

技术手段判断能否产生“技术启示”，判断时间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准，发挥“容易联想”要件对

其他要件的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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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be easy to associate” has been questioned 
by scholars for its subjective randomness and fuzziness in judicial practice. “Be easy to associate” 
should be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summons and public trust, and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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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at makes up for the language limitation of patent applicants. 
Ordinary technicians skilled in the art ought to judge whether “technical inspiration” can be pro-
duced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 technical scheme accused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the pa-
tent claims involved in the case as well as the technical means of them. The time of judging shall be 
the time when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occurs, and the “be easy to associate” requirement should 
play a limiting role on othe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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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利侵权等同原则包括四个要件，分别是手段基本相同、功能基本相同、效果基本相同和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不通过创造性劳动即能够联想得到。最后一个要件被一些学者称为“容易联想”要件[1] (后
文所指“容易联想”要件皆指等同原则的第四个要件)。学者们普遍对“容易联想”要件在实践中被过度

滥用的现状表示担忧[2]，法官们则往往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对这一要件的运用避重就轻[1]。然而，也

有学者认为，等同原则的适用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四要件在涉及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与顺序可能也不尽相同[3]，何况美国、日本等国也确有类似于“容易联想”的立法例。

因此，“容易联想”要件看似已经“走向生命的黄昏”，但是在理论上仍存探讨空间。总体而言，关于

“容易联想”要件的构成目前有以下几点问题尚未清楚：1) 判断范围和依据；2) 与手段、功能、效果等

要件的关系；3) 判断时间。本文搜集 2018 年至 2023 年相关案例，对我国“容易联想”要件进行实证分

析，基于目前该要件在我国司法中实际运用的状况，结合等同原则涉及的基本原理，对该要件的构成展

开分析。 

2. “容易联想”要件适用的必要性 

2.1. “容易联想”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仍有适用空间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搜集北大法宝中的相关案例展开统计、分析。由于已有学者对 2017 年之

前的案例进行过统计，因此本文分析对象的采集时间着眼于 2018 年至 2023 年。 

2.1.1. 样本确定 
通过在北大法宝上以“专利侵权、权属纠纷”、“二审”、“判决书”、“等同”作为关键词检索，

并将审判实践限定于 2018 年至 2023 年，检索得出的案例总计 1126 件。本次实证分析排除了实际重复与

无关的案例，最后有效样本包括 726 例。 

2.1.2. 分析过程 
首先，根据结论等同与否，样本可以被分为等同侵权 205 件，不构成等同侵权 195 件。 
在构成等同侵权的案例中，“未涉及”功能要件的案例共有 5 例，“未涉及”手段要件的有 10 例，

“未涉及”效果要件的共有 3 例，“未涉及”“容易联想”要件的共有 46 例。“不符合”功能要件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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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有 5 例，“不符合”手段要件的共有 5 例，“不符合”效果和“容易联想”要件的案例数量为 0。
“符合”功能要件的案例有 195 例，“符合”手段要件的有 190 例，“符合”效果要件的有 202 例，“符

合”“容易联想”要件的有 159 例。其中，具体说明适用“容易联想”要件的有 28 例。 
在不构成等同侵权的案例中，“未涉及”功能要件的案例共有 17 例，“未涉及”手段要件的有 22 例，

“未涉及”效果的共有 32 例，“未涉及”“容易联想”的共有 158 例。“不符合”功能要件的案例共有

149 例，“不符合”手段要件的共有 161 例，“不符合”效果要件的共有 147 例，“不符合”“容易联想”

要件的有 33 例。“符合”功能要件的案例有 29 例，“符合”手段要件的有 12 例，“符合”效果要件的有

16 例，“符合”“容易联想”要件的有 4 例。其中，具体说明适用“容易联想”要件的有 12 例。 

2.1.3. 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构成等同侵权的案例中，手段、功能和效果三大要件一般同时出

现，“容易联想”要件则常被忽视，除了一笔带过，就是根本没有提及，只有极少数的案例中法官对“容

易联想”要件作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而在不构成等同侵权的案件中，由于只要有一个要件不满足就不构

成等同，“容易联想”要件被忽视的几率就更大了，相比于经常被用于论证不构成等同侵权的手段与效

果两大要件，“容易联想”要件被使用的次数十分稀少。 
可见，与 2017 年的统计结果相类似的是，在 2018 年至 2023 年间，“容易联想”要件受重视的程度

并没有明显提升。然而，受重视程度的高低并不能直接与该要件是否具备必要性与合理性相关联，从上

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少案件中，法官对该要件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与运用，从而加强了案件审

理的说服力与权威性。这表明问题不在于该要件是否应当被存废，而是应当如何被运用。 

2.2. “容易联想”要件在理论层面上仍具备必要性 

有学者尝试从理论上否定该要件的存在价值，认为“容易联想”要件并不完全符合专利侵权理论，

因为专利侵权的本质在于被诉侵权人实质性使用了涉案专利技术方案，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容易联

想”与实质性使用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4]。 
实际上，专利侵权判断相比于物权侵权判断而言难度更大。物权标的往往是具象化的有体物，物权

侵权判断因此也有明确的边界。而知识产品具备无形性，专利侵权判定单单是在确定标的物时就陷入了

不确定的状态。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如何划定专利权利范围，但是具体操作时总不如物权侵权判定那样

确切。这导致法官在判定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是否因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而构成侵权时，基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在不同时期具备的经验与知识而得出的专利权保护范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放弃“容

易联想”要件，在专利侵权判定上追求固化的判准，将会使侵权判定违背专利的这一特性。从理论上来

看，“容易联想”要件具备相当的必要性。 

3. “容易联想”要件适用的基本原理 

在分析“容易联想”要件的具体运用方式前，为避免最后的结论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必要

厘清该要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理。首先，专利文件公开是公示的体现，应当服从公示与公信的目的。其

次，等同原则的产生源于专利权人语言表达的局限性[4]，“容易联想”要件作为等同原则的一部分，既

不应当罔顾这一制度功能，也不应该超越这个范围、不合理地约束专利权人。 

3.1. 遵守公示与公信原则 

3.1.1. 专利文件公开与不动产物权公示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专利权保护范围之所以必须得到明确，是因为专利权作为一项绝对权，同样适用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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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原则，同样应当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5]。英、德等国谨慎适用等同原则的一大原因也在于

唯恐损害他人基于已公开的权利要求产生的信赖利益[4]。的确，专利文件公开涉及到专利权保护范围问

题，但这种公开与物权变动公示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在专利权纠纷案件中法官需要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划定的权利范围予以解读，不仅包括权利要求、说明书与附图直接表示的技术特征，还包括等同特征，

而将哪些特征囊括进等同特征的范围需要法官来判断，此时考虑公示和公信原则对等同特征的判断会产

生什么影响？ 
不动产物权公示的作用体现在：将法律关系透明化以保护第三人利益并维护交易安全、最大化标的

物的效用(因为可以在同一个物上设定多个他物权) [6]。与公示原则密切相关的是公信原则，同样出于维

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目的，该原则保护第三人对登记或者交付展示的物权状态享有信赖利益[7]。专

利文件公开则有以下作用：其一，在初步审查之后、实质审查之前，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就该申请文件

是否符合专利三性提出异议，以阻止不符合要求的技术方案获准注册。其二，以“公开换保护”，专利

权人以公开技术方案为代价，换取一定期间内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使用。其三，有助于审查人员对专利申

请文件的新颖性、创造性进行审查。其四，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信息产权，信息公开有利于高价值信息的

流通、有利于公众对知识的便利获取。其五，专利文件公开同样有告知权利范围的作用[8]。 
物权公示的物的本身有清晰的边界，而专利技术方案公开的技术内容完全可以有所保留并被专利权

人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同时，由于专利技术方案需用语言限定权利保护范围，而语言本身不可能一

成不变，不同人对相同表达可能会有不同理解，语言表达的外延大小也是不确定的。质言之，专利文件

的公示效果较物权公示更弱。 

3.1.2. 对“容易联想要件”的影响 
相比于著作权的作者将作品完成即自动取得著作权，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必须申请登记注册才能获得

专利权，这导致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往往需要个案判断，而专利侵权纠纷无需如此。

然而即便有专利文件以供参考，法官判断专利权利范围仍旧不易，尤其是当技术特征可能构成等同时。 
实际上，法官用“三个基本相同 + 一个无需创造性 + 侵权行为发生日”[9]几个要件判断等同特征，

与审查人员于专利实质审查阶段审核申请文件是否满足创造性在要素上是基本一致的。审查人员在判断

某一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否符合创造性标准时，首先需要找到所有与申请文件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接

着根据申请文件的内容确定区别特征与技术效果，最后审查人员需要通过查阅所有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检验是否能够得出能够实现申请文件相同技术效果、与申请文件内容相同或类似的“技术启示”，如果

产生了这样的技术启示，那么该申请文件就不具备创造性，反之则具备 1。其中，“技术启示”其实就是

技术手段，“区别特征”则是根据功能划分的。在判断等同技术特征时，法官同样需要判断手段、功能

和效果是否基本相同，在要素上与创造性审查基本一致，“三个基本相同 + 一个无需创造性 + 侵权行

为发生日”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应的应该是创造性审查人员的角色。 
如前所述，正因为专利文件公示效果较弱，法院在专利侵权案件当中进行等同判断时，适用“容易

联想”要件就不能像专利申请实质审查创造性中判断“技术启示”时那么宽松，否则公示制度最终会失

去其意义。另外，专利授权审查人员是从大量现有技术中获得“技术启示”，而在专利侵权中，法官是

直接针对两份技术方案进行比对，换言之，专利授权审查是“从无到有”的联想，专利侵权判断是“一

对一”的联想。这样一来，二者判断的难点也是不一样的，前者难在这种“技术启示”可能发生“事后

诸葛亮(hindsight)”式的错误[10]；后者难在当法官判断被诉侵权专利技术方案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两种

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到底是否基本相同时，主观臆断的可能性较大。 

 

 

1参见《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 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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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弥补语言表达的局限性 

3.2.1. 语言局限性在专利制度中的体现 
考虑到语言的局限性，法官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当将那些确实应当写入权利要求书，但因为语言表达

的局限性而未写入的技术特征纳入等同特征的范围，而不能包括撰写不当的情形，比如说明书中已经写

明但是权利要求书中没有相对应的内容，或者有证据证明专利权人在申请时明知某技术特征属于等同特

征的范围而未写入权利要求书等。如果把因为撰写不当导致疏漏的技术特征也算入受保护的技术特征内，

就会不当扩大专利权利的保护范围[4]。而为了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等同特征应当是那些在申请日因为

申请人的语言局限性而被排除在外、并在之后因为技术发展而被纳入语言表达范围内的技术特征。对此，

日本最高法院在“滚珠花键轴承”一案当中也认为，等同原则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专利权人在申请专

利时难以预见未来才会出现的侵权实施方式 2。 

3.2.2. 对“容易联想要件的”影响 
既然等同原则本质上源于申请人语言表达的局限性，那么权利人在申请时无法预料的新技术就应当

被纳入等同特征范围中，而这会影响“容易联想”要件判断时间的确定。如将判断时间设定于专利申请

日，相当于默认技术人员必须模拟在申请日能够做出的技术启示，这种技术启示不应当包括申请日之后

出现的新技术带来的灵感与提示。如将判断时间设定于侵权日，此时技术人员所掌握的知识远远丰富于

专利申请日，在对比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时产生技术启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可

见，判断时间的设定不同，利益倾向性也会有所不同。 

4. “容易联想”要件的构成 

4.1. 判断范围和依据 

所谓判断范围是指，“容易联想”要件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联想的对象，判断依据则是指普

通技术人员进行联想时依赖的材料与知识基础。 

4.1.1. 如何确定判断范围与依据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联想的对象主要是“手段”，也就是结合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两份专利文件，判断是否能够从后者的技术手段联想到前者的技术手段。对于判断依据，专利侵

权审理区别于专利授权审查。专利授权阶段工作人员的使命是依据所有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得出有关申请

文件意图实现的技术效果的技术启示，而专利侵权纠纷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使命虽然依旧是产生技

术启示，但是应当以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为材料，而非所有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严格来说，其实并不能将后者称为技术启示，因为法律规定的技术启示仅限于“对现有技术的启示，体

现的是发明创造与现有技术的关联性”。而“容易联想”要件体现的是被控侵权与涉案专利两份文件技

术特征的关联性[10]。在曾定启、杨洪应诉杨文斌、多士乐公司一案中，法官判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

否联想的依据即为被诉侵权专利技术方案是否有相应技术启示 3。东京地方法院在“装载设备”案中也持

这种观点 4。 

4.1.2. 存在的弊端 
然而，达到什么程度才是产生技术启示尚无标准，也许被诉侵权人根本无法预见这种启示的发生。

专利权与著作权保护的一大区别在于，后者允许两个以上具备独创性但表达雷同的作品存在，而前者某

 

 

2参见日本最高法院平成 10 年判决，平 6(才)第 1083 号。 
3参见曾定启、杨洪应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 1987 号。 
4参见东京地方法院平成 10 年 10 月 7 日判决，裁判所时报 1657 号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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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方案一经授权注册，任何主体都不允许设计并实施相同的技术方案，即便这一技术方案纯粹是其

独立的智慧结晶[8]。这源于专利法与著作权法对知识产品的不同要求，专利法新颖性要求之前从未有过

相同的技术公开过，而著作权法独创性则要求作品源于作者个人而非抄袭即可[11]。换言之，被诉侵权专

利技术方案完全有可能是被诉侵权人自己发明创造的结果。知识产权因其自身的无形性等特点，遭受侵

权的几率比物权人要大得多，权利人证明侵权人有过错很困难，但是被诉侵权人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却

很容易[12]。证明被诉侵权人并非基于自己独立的发明创造得出的技术成果也很困难，此处适用无过错责

任为宜。换言之，只要被诉至法庭并被证明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相同，被诉侵权人就不得不承担侵权责

任，只不过是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应当根据主观状态区别对待。 

4.2. 与手段、功能与效果要件的关系 

许多学者对手段、功能与效果之间的使用顺序进行了细致讨论，个人比较赞同先判断功能和手段，

最后判断效果的顺序，因为手段必定是在确定技术方案的功能之后才能够判断[13]。这样一来，前三个要

件的判断顺序就应当是：法官对权利要求的技术单元进行划分，划分之后根据区别特征确定技术方案所

要实现的功能，根据功能找到实现功能的技术手段，最后综合评价技术效果。而“容易联想”要件则起

到限制其他要件适用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的“置换容易性”原则与我国的司法案例中得到启示。 

4.2.1. 日本“置换容易性”的启示 
“容易联想”并不仅仅是等同原则的要件之一，它与捐献原则、禁止反悔原则等原则一样，对等同

原则的适用能够起到限制作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等同原则的适用不仅需要根据技术本身所体现的技

术思想来判断，同时也应当是第三人容易联想到的实质相同的技术。于是等同原则的范围就被限定在了

技术思想与第三人容易联想的范围内[14]。日本最高法院在“滚珠花键轴承”案中确立的五大要件中，第

二与第三要件分别为“置换可能性”与“置换容易性”。从文义解释上来看，判断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

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争议的技术特征是否可以替换，除了具备替换的可行性还不够，还需要技术人员

认为这种替换是“容易”的，两大要件是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后者限制前者的适用。 

4.2.2. 我国司法案例的启示 
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大量将四要件简单并用的情形，将“容易联想”要件作为独

立要素予以分析的案件，有时会以“容易联想”要件作为其他要件的限制。在卡莲·罗娜·玛莲奴诉森

泰英格数控刀具一案中，法官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所述支承件与所述导轨成楔状接合”，

与被诉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技术特征“支承件与所述导轨成啮状接合”在所实现的功能和效果上大相

径庭，因此在手段上也存在本质区别。在上诉人卡莲·罗娜·玛莲奴对“楔状”做出不同的解读并对此

提出异议时，法官用“容易联想”要件限定了上诉人对此概念的过限解释，将“楔状”限定于支承件与

所述导轨相接合的整体状态，而不是具体部件的样态 5。同样，在北京诺德行科技诉源德盛塑胶电子一案

中，就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中的“夹持装置与伸缩杆通过螺丝连接”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夹持

装置一体式转动连接于所述伸缩杆的顶端”是否等同，法院将“转动连接”方式限定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能够联想到的常见技术手段范围内 6。可见，在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三大要件的内部关系作进一步说明

的情况下，不少法官已将“容易联想”要件作为三个基本相同要件的限定因素。 

4.3. 判断时间 

我国“容易联想”要件在判断时间的设定上具有一定独特性，有学者根据“容易联想”要件是否与

 

 

5参见卡莲·罗娜·玛莲奴、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川民终 749 号。 
6参见北京诺德行科技有限公司、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 31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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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分离以及时间点的不同，将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几个国家相类似制度中的判断时间进行分类，

总共总结出三种模式。我国采用的恰恰是其中“容易联想”要件存在意义最小的模式，实践中基本可以

弃之不用[1]。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有失偏颇，既然“容易联想”要件依旧具备必要性，不能仅仅因为判

定时间的设定上存在瑕疵就予以放弃。 
基于前文内容，如将判断时间安排在申请日，对专利权人明显不公平，而安排在侵权日，又会对被

诉侵权人有所不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诉侵权人将面临自己撰写的技术方案中的某个技术特征在未

来作为等同特征被囊括进他人专利权保护范围中的巨大风险。即便如此，相对而言，被诉侵权人遭受的

不公较专利权人可以容忍，一则是因为申请日之后被纳入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等同特征是权利人在申请

时因为技术发展所限而无法预测的技术特征，符合等同原则的设立目的。二则是因为等同原则并不是一

个孤立的制度，诸如捐献原则、禁止反悔原则等都构成对权利人的限制，与此同时，将等同特征的范围

仅限于语言局限性能包容的范围，本身也是对等同原则滥用的预防手段。 

5. 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 年修正)第 13 条规定的等同

特征的判断要素包括“手段基本相同”、“功能基本相同”、“效果基本相同”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得到”。最后一个要件即“容易联想”要件，

最高院将该要件的判断时间设定于“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充分体现了立法的权衡之术，具备相当的合

理性。但是这种平面式的规定方式无益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清晰处理等同技术特征判定，大多数情况下

该原则的适用都是被一笔带过。实际上，对等同原则的限制不仅包括捐献原则和禁止反悔原则等外部的

制度设计，“容易联想”要件同样是限制所在。正确理解与适用该要件，能够从内部有效制衡专利权人

权利的行使、防止权利的滥用。当然，长久以来，“容易联想”要件一直因为其本身的主观臆断性而颇

受诟病，这并非空穴来风。为了起到对“限制的限制作用”，有必要将普通领域技术人员的判断范围和

依据进行限缩：要求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基于被控侵权专利技术方案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内容，以技

术手段为判断对象开展表现为“技术启示”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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